邵东市灵官殿镇人民政府整体支出绩效

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一）、部门职责
1、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指示、决议和决定，在职权范围内发布命令、决定，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指标和工作任务。
2、在镇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县政府赋予的权力，负责辖区的行政管理工作，执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决议。
3、负责制订并实施职权范围内的工作计划、工作制度以及完成计划的行政措施，领导和监督机关各部门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
4、负责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开展科技兴农、兴企工作，完成农业、工业生产指标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发展社区服务业，发展多元的街道经济。 

5、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做好外来人口管理、青少年教育、做好武装工作；落实人口计划指标，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搞好计生工作；做好拥军优属、社会救济等基层社会保障工作。 

6、做好社区教育、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协助做好侨台事务。
7、编制街道年度财政预、决算，管理、审查、监督村（居）委会财务。
8、指导、协调村（居）委会发展经济，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及时向县政府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处理人民来信来访。
9、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机构设置
本单位内设机构包括：灵官殿镇人民政府内设七个部门：灵官殿镇政府机关、灵官殿镇财政所、灵官殿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灵官殿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灵官殿镇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灵官殿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灵官殿镇政务（便民）服务中心。
  （三）人员结构情况
2024年末本部门共有在职人数100人，其中行政人员39人，非参公事业人员61人。
（四）2024年财政收支情况
2024年末财政拨款收入3928.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579.2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48.84万元。2024年末财政拨款支出3928.1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81.77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5.8万元，卫生健康支出44.3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94.55万元，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农林水支出1303.69万元，公共安全支出7.92万元，节能环保支出184.0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249.05万元，交通运输支出40万元。
（五）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制定了邵东市灵官殿镇人民政府内部控制制度等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对各项支出定期进行财务会审，做到公开透明。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状况
财务管理制度建设情况：资金拨付严格按程序申报、审批，合理合规使用资金，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资产管理：及时按照要求报送资产情况报表，确保各项资产核算准确、帐实相符、管理到位。
预决算公开：及时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预决算公开。
“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三公经费”减少，并及时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上对“三公”经费情况进行公示。
认真履行职责，及时报送财政供养信息、存量资金等有关资料及报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公用经费及专项资金控制有一定难度，原因是基本为刚性支出，有些专项资金拨付时间滞后，很难保证专项专用。
   2、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3、因单位年初预算少导致经费不足：绩效工资和日常公用经费不足、与实际支出相差较大。
四、提高财政资金绩效的措施与建议
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和比例，把关“三公”经费支出的审核、审批，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进一步细化“三公”经费的管理，合理压缩“三公”经费支出。
   2、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3、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4、对相关人员加强培训，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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